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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易所指引信 

HKEX-GL33-12 （2012年 4月）（於 2013年 7月及 2014年 3月更新）- 適用於 2013年

10月 1日或以後提交的上市申請 

 

(於 2016年 5月撤回；並由 HKEX-GL86-16取代) 

 

事宜 首次公開招股上市文件的披露──所得款項用途 

上市規則及規定 《主板上市規則》第 2.13條、附錄一 A部第 17、48至 50段 

《創業板上市規則》第 17.56 條、附錄一 A 部第 15(2)、第 48

至 50段以及附註 8 

《公司條例》1
 附表 3第 32至 33段 

相關刊物 不適用 

相關刊物 首次公開招股交易部 

重要提示：本函不凌駕《上市規則》的規定，亦不取代合資格專業顧問的意見。若本函與

《上市規則》存在衝突或有不一致的地方，概以《上市規則》為準。有關《上市規則》或

本函的詮釋，可以保密方式向上市科查詢。 

1. 目的 

 

1.1 本函提供有關申請人在上市文件中披露所得款項擬定用途的指引。 

 

1.2 聯交所要求申請人在準備上市申請時依循本指引信。未有遵循本指引的上市文件

或不會被視為上市規則中所要求的大致完備版本（於 2013年 7月更新）。 

 

2. 相關規定 

 

上市規則 

 

2.1 《主板規則》第 2.13條（《創業板規則》第 17.56條規定，上市文件所載資料在各

重要方面均須準確完備，且沒有誤導或欺詐成份。此外，《主板規則》第 11.07條

（《創業板規則》第 14.08(7)條）載列有關上市文件的披露必須遵循的一般責任。 

 

2.2 《主板規則》附錄一 A 部第 17、48 段規定，上市文件須披露發行所得款項淨額

的估計，以及如何應用該項款額。《創業板規則》附錄一 A部第 48段規定，須披

露有關所得收益的建議用途的詳細說明，並應提及申請人的業務目標及預計使用

所得收益的時間表。 

 

2.3 《主板規則》及《創業板規則》附錄一 A部第 49至 50段規定，如發行所得款項

將會用作支付全部或部分收購物業的代價，上市文件須披露有關物業收購事項的

若干資料（出售人的姓名（或名稱）及地址等等）。 

                                      
1
 於 2014年 3月更改名稱為《公司(清盤及雜項條文)條例》第 3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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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條例》1 （於 2014年 3月更新） 

 

2.4 《公司條例》1
 附表 3第 32至 33段規定，如發售所得款項用於購買業務或企業

的股份，在若干情況下須編備會計師報告。 

 

3. 指引 

 

具參考意義的所得款項用途分析細目 

 

3.1 上市文件應載有所得款項用途的分析細目，例如：所得款項淨額如何分配予各項

申請人建議的擴展計劃，以及所得款項用途用於每項擴展計劃的詳細資料（如土

地收購、購置廠房及設備、增聘人手等）（於 2013年 7月更新）。 

 

所得款項用作一般營運資金 

 

3.2 如申請人並無有關運用全部或其中一定部分所得款項（一般指 10%或以上）的即

時或具體計劃方案，上市文件的「所得款項用途」一節須如實說明，並說明該次

發售的主要原因。 

 

3.3 聯交所認為「營運資金」或「一般企業用途」並不屬於所得款項的即時或具體計

劃，除非附有合理詳細的解釋，說明如何運用有關營運資金或何謂一般企業用途。 

 

3.4 聯交所會考慮各個案的情況，決定是否接納有關所得款項用途的解釋。下為聯交

所處理過的案例： 

 

個案 1 

 

聯交所認為一家申請人將全部所得款項淨額分配為「營運資金」屬可接納，因為

該申請人在上市文件中詳加解釋所得款項將會用作增加資本基礎，應付擴充業務

所涉及的若干法定資本要求。 

 

個案 2 

 

申請人將所得款項淨額 25%分配為「營運資金」，包括擴充銷售及營運團隊。委員

會要求在上市文件中清楚解釋為何需要將所得款項 25%分配至營運資金，並要求

更詳細解釋其他擬定分配計劃，例如未確定的收購事項及增加存貨。 

 

所得款項用作收購物業 

 

3.5 如所得款項將用於向任何關連人士或其聯繫人收購物業，上市文件的「所得款項

用途」一節，亦必須披露釐定收購代價的基準2。 

 

                                      
2
   見《主板規則》及《創業板規則》附錄一 A部第 49(1)至 50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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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款項用作收購業務 

 

3.6 如所得款項將用作支付收購業務，上市文件的「所得款項用途」一節須披露有關

已經收購或將會收購業務的具體名稱，或（如尚未確定）目標收購業務的類型，

性質及簡介、收購策略及任何相關磋商狀況。 

 

3.7 即使根據《主板規則》第 4.28 條（《創業板規則》第 7.27 條）或《公司條例》1

或其他規則，申請人毋須載列有關收購事項的備考財務資料，申請人仍須披露任

何建議中的收購條款、訂約方的身份和收購目標的業務性質（於 2014 年 3 月更
新）。 

 

所得款項用作解除債項 

 

3.8 如所得款項用於解除債項，上市文件須披露該債項的利率及到期日。如要解除的

債項是上市申請日期前一年內才出現，上市文件須披露有關債項（或用作營運資

金的短期借貸）所得款項的用途。 

 

其他相關上市文件的披露 

  

3.9 建議中的資本開支詳情一般須於上市文件不同的章節內作詳細披露。舉例而言，

如開支屬於興建或收購設備的計劃內，上市文件的「財務資料」一節應討論關於

流動資金及建議中的資本開支等事項。 

 

3.10 如所得款項擬定的特定用途尚須動用大筆的其他資金，各特定用途所需的其他資

金款額及資金來源均須在上市文件內披露。 

 

載述所得款項的數額及分配 

 

3.11 上市文件中「所得款項用途」一節應分別載述發售價設定於發售價範圍的下限、

中間價及上限，而超額配股權獲及未獲行使（如適用）時，申請人所得款項淨額，

以及在集資額可能有變的情況下，所得款項用途分析細目（於 2013年 7月更新）。 

  

3.12 至於創業板申請人: 

 

(i) 《創業板規則》附錄一 A部第 15(2) 段要求上市文件披露發行是否已予包銷；

如「是」，已予包銷的程度；如未獲全數包銷，則列出申請人進行發行所必

須籌集的最低金額（如有）; 

 

(ii) 《創業板規則》附錄一 A部附註 8訂明如上市文件乃關於發行人打算籌集高

於《創業板規則》附錄一 A部第 15(2)段所示的最低數額，則上市文件須解

釋此超出額對申請人及其業務目標的陳述所造成的影響。在這方面，說明超

出額將用作營運資金並不足夠，除合理地詳加解釋如何應用營運資金則當別

論; 及 

 

(iii) 《創業板規則》附錄一 A部第 48段訂明除以介紹方式上市外，上市文件應

披露有關發行所得收益的建議用途的詳細說明。在可行情況下，此詳細說明

應提及載於上市文件的申請人就業務目標所作陳述的內容（並註明預計何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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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使用所得收益）（於 2013年 7月更新）。 

 

更改所得款項用途 

 

3.13 申請人可在若干緊急情況下更改所得款項用途，條件是須於上市文件「所得款項

用途」一節具體討論各情況，並清楚說明其他替代方案。所得款項用途的任何重

大變更若未曾於上市文件中披露可構成內幕消息，上市後如有此等變更，申請人

必須發出公告通知投資者。 

 

待售股份（如適用） 

 

3.14 上市文件應披露股份發售中的待售股份數目、出售股份的股東從待售股份所得款

項淨額，並說明該筆出售所得款項不屬於申請人（於 2013年 7月更新）。 

 

**** 


